
（一）评审办法
在评审过程中，需要响应单位澄清时，评审工作组可以当面对响应单位进行咨询，并由响应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书面确认，但对响应文件不得做实质性变更。如果响应单位为制造商，则不需要授权书。
1.详细评审
	商务、技术评审（60）分

	序号
	评分因素
	详细评审项
	详细评审分项要素
	分值

	1
	产品优异性
	技术参数优异性
	技术参数全部满足技术规范书要求的基础上，按优于技术规范书要求的参数个数进行打分。个数最多的满分，其余单位按照（优于个数/最多优于个数×满分）公式进行打分。

注：各参数供应商必须提供完备的佐证材料。
	60

	商务/技术分计算方法
	评标专家打分完毕后，计算各标包供应商的商务/技术分时，取专家打分的平均分作为该供应商的商务/技术得分。

	价格评审（40）分

	价格分计算方法名称
	低价高分法

	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
	计算评标基准价，基准价为有效投标人的最低评标价。

	价格分计算公式
	价格分计算公式 价格得分=基准价/评标价×报价满分。

	进入价格评分厂家数量
	本次评标不设置技术商务末位淘汰。进入技术商务评分范围的供应商全部进入价格评分。


（二）推荐合作单位标准
方案比选评审工作组提出采购报告，每个标包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进行排序，推荐1名合作响应单位（综合得分最高者为成交响应单位，如响应单位综合得分相同时以报价低者为优先）。





